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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12 月 31 日司发［1990］24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

保外就医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近年来,各地依法实施对罪犯保外就医工

作,总的情况是好的,使保外就医人员的疾病得到及时治疗,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

人道主义精神。但此项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第一,一些地区和单位对罪

犯保外就医的条 件、审批手续掌握不严,把一些不该保外就医的罪犯保外了;

第二,“以保代放”,有损执法的严肃性;第三,部分地区劳改机关与公安机关联系

不够,使保外就医人员脱管失控,有些公安机关对保外就医人员监督考察不严;第

四,个别干警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致使有的罪犯利用保外就医逍遥法外,危害社

会治安。为了严格依法办事,加强廉政建设,确保社会安定,特制定《罪犯保外就

医执行办法》,今后对罪犯的保外就医应一律按此办理。

望各地按照《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组织力量对现有保外就医罪犯进行

一次全面检查、整顿,该收监的坚决收监;需要继续保外就医的,确定期限办理继

续保外手续;对离家外出的,要责成取保人通知本人限期回归,接受监督考察。通

过清理、整顿,总结经验教训,制定相应的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加强制约机制,

加强内外监督,严格依法办事,使此项工作正常健康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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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改进对罪犯的保外就医的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第二条

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在改造期间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准予保外就医：

㈠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

㈡原判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从执行无期徒

刑起服刑七年以上，或者原判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已减刑的，按减刑

后的刑期计算）三分之一以上（含减刑时间），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

的。但如果病情恶化有死亡危险、改造表现较好的，可以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

㈢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治的。

㈣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的。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第三条

下列罪犯不准保外就医：

㈠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

㈡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

㈢为逃避惩罚在狱内自伤自残的。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第四条

对累犯、惯犯、反革命犯的保外就医，从严控制、对少年犯、老残

犯、女犯的保外就医，适当放宽。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第五条

对需要保外就医的罪犯，由所在监狱、劳改队、少管所中队队务会

讨论通过，报单位狱政科讨论并邀请驻劳改机关的检察院（组）人员列席参加，

初审同意后，进行病残鉴定。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第六条

保外就医的病残鉴定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医院进行，未设医院

的，可送劳改局中心医院或者就近的县级以上医院检查鉴定。鉴定结论应经医院

业务院长签字，加盖公章，并附化验单、照片等有关病历档案。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第七条

对符合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罪犯，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应当填

写《罪犯保外就医征求意见书》，征求罪犯家属所在地公安机关意见，并与罪犯

家属联系，办理取保手续。取保人应当具备管束和教育保外就医罪犯的能力，并

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取保人资格由公安机关负责审查。取保人和被保人应当在《罪

犯保外就医取保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第八条

对需要保外就医的罪犯，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填写《罪犯保外

就医审批表》，连同《罪犯保外就医征求意见书》、有关病残鉴定和当地公安机

关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劳改局审批。同时将上述副本送给担负检察任务

的派出机构。劳改局批准同意保外就医的，应将《罪犯保外就医审批表》副本三

份送达报请审批单位。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第九条

对批准保外就医的罪犯，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应当办理出监手续 ，

发给《罪犯保外就医证明书》，并对罪犯进行遵纪守法和接受公安机关监督的教

育，同时，应将《罪犯保外就医审批表》、《保外就医罪犯出监所鉴定表》、人

民法院判决书复印件或者抄件，及时送达罪犯家属所在地的县级公安机关和人民

检察院。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第十条

保外就医罪犯由取保人领回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保外就医罪犯在

规定时间内不报到的,公安机关应及时通知其所在的监狱、劳改队、少管所，由

劳改机关负责管理。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

家居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罪犯回原住地保外就医的，监狱、

劳改队、少管所应当将其档案材料转给原住地劳改局，由该劳改局指定就近的监

狱、劳改队、少管所管理。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㈠、㈡项规定情形的罪犯，实行定期保外

就医制度。依据罪犯的病情。可以一次批准决定保外就医时间半年至一年。期满

前，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应当派干警实地考察或者发函调查。保外就医罪犯病

情基本好转的，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收监执行；经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尚未好

转的，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提出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劳改局批准，

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手续，每次可以延长半年至一年。决定收监执行或者延长

保外就医时间的，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

院。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

罪犯保外就医期间的生活和医院费用，由其负有扶养义务的亲属

负担；个别确有困难的，经当地公安机关证明，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可以酌情

予以补助。因公致残或者因意外伤残的罪犯保外就医的，由监狱、劳改队、少管

所负责治疗，也可以给予定期或者一次性补助。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

保外就医罪犯,由所在地公安机关负责日常性监督考察,劳改机

关每年应当派干警或者发函进行一次全面考察，了解罪犯病情和表现情况，根据

情况进行处理。派出干警进行考察的，应当与负责监督考察的公安机关联系并与

罪犯本人、取保人见面；发函考察，负责监督考察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回复。

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死亡、迁移地址或者重新犯罪的，当地公安机关应当及

时函告负责管理的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对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的，应

当向负责管理的监狱、劳改队、少管所介绍情况，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

罪犯保外就医期届满的，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应当按期办理释

放手续。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

罪犯保外就医期间计入执行刑期，但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

医、经查证属实的除外。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第十七条

保外就医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收监执行：

㈠重新违法犯罪的；

㈡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的；

㈢经治疗疾病痊愈或者病情基本好转的。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

依照规定由公安机关看守所羁押的罪犯需要保外就医的，参照本

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